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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关于基金组织审议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声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今天发表了以下声明：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今天向执行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审议的

文件。鉴于中国的人民币继续符合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出口标准，此次执董会审议

的一个主要焦点是人民币是否也符合另外一项现有标准，“可自由使用”标准，即在

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以及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  

“在文件中，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经过评估认为，人民币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要

求，因此，工作人员建议执董会认定人民币可自由使用，并将其作为除英镑、欧元、

日元和美元之外的第五种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工作人员还认为，对于工作人员

今年 7 月向执董会提交的初步分析中指出的所有悬而未决的操作性问题，中国当局都

会予以解决。 

“我支持工作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当然，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子的决定将由基金组织执董会作出。我将于 11 月 30 日主持召开执董会会议，讨论这

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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